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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双方将聚合各自资源及经

营管理优势，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包括不限于成人职业教育、

少儿编程教育、智能机器人课程、赛事合作、科技主题国内外游学、冬夏令营

营地等类型业务展开联营推广和市场开拓的合作。 

2、本协议仅为协议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达成的意向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

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将根据双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对未来经营业绩

的影响需视后续合作落实情况而定。 

 

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北京学大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大信息”，为本协议之乙方）

与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内教育”，为本协议之甲方）于2021

年10月21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结成长期深度业务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在双方中心可辐射区域内开展非学科教培业务的深度合作，就本协议所

规定的业务范围而言，双方互为业务合作伙伴，双方将聚合各自资源及经营管理

优势，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对包括不限于成人职业教育、少儿编程

教育、智能机器人课程、赛事合作、科技主题国内外游学、冬夏令营营地等类型

业务展开联营推广和市场开拓的合作。战略合作期限为5年。具体情况如下：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少云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423002641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 18 号 3709 房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和产品以及通信技术；提供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以特

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类似交易情况：公司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述主体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履约能力分析：达内教育结合中国 IT 行业现状，定制化培养高端 IT

人才，专注 IT 职业教育人才服务，目前已涵盖 IT、设计、运营三大方向，具备

履约能力；其旗下少儿科技素质教育品牌童程童美，凝聚达内教育 19 年 IT 编程

教学经验，缔造中国少儿编程与少儿机器人专业化品牌。 

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第一条 合作内容 

1、基于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双方中心可辐射区域内开展非学科教培

业务的深度合作，就本框架协议所规定的合作业务范围而言，双方互为业务合作

伙伴。 

2、甲乙双方将聚合各自资源及经营管理优势，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

原则，对包括不限于成人职业教育、少儿编程教育、智能机器人课程合作、赛事

合作、科技主题国内外游学、冬夏令营营地合作等类型的业务展开联营推广和市

场开拓之合作。 

3、甲方负责课程研发、教学及学员管理等后端服务；乙方负责中心场地、

招生及市场推广等前端服务，双方将按照双方约定的合理比例分享收益。 

第二条 后续安排 

1、基于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其他业务领域的营销活动或市场推广活

动等具体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应将视对方为首选合作对象。 

2、双方视业务发展情况，可探讨和推进共同投资项目发展。 



3、甲、乙双方在签署本战略协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后，应就后续合作细则

及时签署业务实施协议，具体约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第三条 品牌宣传 

基于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应积极对外宣传推广战略合作项目，在事

先向对方提供相关宣传内容、用途及方式等信息并取得对方书面同意及授权后，

可使用对方的品牌、LOGO 等制作宣传资料。 

第四条 保密条款 

除非法律法规、有权机关要求（且双方应向对方事先作出书面通知）或本协

议另有约定，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对其因履行本协议而取得的所有有关对方的各

种形式的任何商业信息、资料及/或文件内容等予以保密。任何一方应限制其雇

员、代理人、外部顾问等仅在为履行本协议义务所必需时方可获得上述信息。任

何一方违反本条款约定的，违约方应承担由此给守约方带来的一切损失。双方合

作因任何原因解除或终止后，按照本协议规定的保密义务不受影响，而将继续有

效，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第五条 合作期间 

战略合作期限为 5 年。 

第六条 其他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战略协议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原告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四、《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1、本次战略合作有利于融合双方资源、经营管理及品牌优势，深化非学科

教培业务合作，共同进行包括不限于成人职业教育、少儿编程教育、智能机器人

课程、赛事合作、科技主题国内外游学、冬夏令营营地等类型业务的联合营销及

市场开拓，不仅是公司编程教育业务的再升级，更是双方在理念、业务及运营层

面的深入联合，双方将共同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2、本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履行协议而对交易对方产生依赖。 

3、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协议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达成的意向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具

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将根据双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对未来经营业绩的影

响需视后续合作落实情况而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六、其他相关说明 

1、2021年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学成世纪（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学成世纪”）与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街道办事处、大连华瀛置业有限公司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2021年8月，按照《合作框架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的相关约定，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华学大投资设立了大连学有方

技术有限公司并获得大连市甘井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

内容请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2021-06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协议仍在履行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

预期的情况。 

2、在本次协议签署前的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其他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

股东、持股5%以上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发生股份变动情

形，公司及相关方将按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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